
清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清人社复〔2024〕10 号

对清河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四次会议第 081 号建议的答复

杜胜凯代表：

你在人代会上所提的“关于新农村建设”的建议已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结合你的建议，就“农村社会保障体系”方面，结合河北省

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考核体系要求，即十四五期间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待遇水平达到 180 元。社保部门充分发挥职

能作用，开展如下工作：

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，一是争取政府支持，

加大县级财政投入力度。履职尽责，贯彻落实“城居保”待遇确

定和正常调整机制，及时掌握“城居保”待遇提高工作推进情况，

主动会同财政部门积极争取政府支持，及时制定我县方案，做好

协调沟通工作并贯彻落实。二是加强政策宣传，鼓励参保人员高

档次缴费。协同税务局开展城居保征缴工作，积极引导城乡居民



选择高档次缴费，提高高档次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人数比例，

通过开通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，全面准确解读政策，积极回应社

会关切，特别要加强“多缴多补、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”的政策

宣传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三是严格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扶贫

政策。通过与乡村振兴局、县残联、县民政部门对接，双向核实

信息，精准识别对象，建好明细台账，实施动态管理，对我县符

合参保条件的特殊身份人员进行代缴，确保全面实现三个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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